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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 考 偵 測 站      
 

民訴篇 
 

主筆人：梁台大 

壹、前言 

民事訴訟法之範圍浩瀚無垠，往往是同學們國家考試最頭疼之科目之一；在考

試時間已經開始進入倒數計時之階段，如何在有限的時間作最有效率的準備，

將念書時間充分落在考試重點？除了透過近期期刊文獻的閱讀，該年度的研究

所考試，毋寧具有重大的參考價值。是以，在國家考試之前，同學們宜對法研

所考題內容有基本的認識，以避免錯失得分先機。 

有鑑於此，本文擬以臺灣大學、政治大學與臺北大學之法研所考試為觀察對

象，分析各考題的落點位置後，再前瞻將來可能的出題趨勢。 

貳、2011 年臺、政、北法研所民事訴訟法出題回顧 

一、臺灣大學： 

臺大本次考題共有四題。第一題以借款返還事件作為原因事實，旨在針對

不當得利返還請求權之舉證責任分配，以及臺大必考之爭點整理。第二題

則涉及民事訴訟法與強制執行法交錯領域，即法院依強制執行法第 115 條

發扣押命令以及收取命令之效力分別為何。對此問題，同學一般會較為陌

生；實則，有關此民事訴訟法之重要議題，有諸多文獻可供參考：許士宦，

〈收取訴訟之判決效力主觀範圍—民事訴訟法修正後之再省思〉，《本土法

學雜誌》，第 95 期，2007 年 6 月，第 51-66 頁；邱聯恭發言，民事訴訟法

研究會第 98 次研討記錄，民事訴訟法研究基金會編，《民事訴訟法之研究

（十五）》，2008 年 6 月初版，第 340-349 頁(註 1)。第三題則以侵權行為之

連帶債務為事例，涉及訴訟標的與訴之聲明之爭點整理，以及連帶債務人

上訴效力之問題；尤其，對於連帶債務人中一人提起上訴之效力，是否一

律及於其他連帶債務人乙節，學者有特殊意見，宜加以注意(註 2)。至於

第四題以塗銷所有權登記之土地返還事件作為原因事實，而關於訴訟繫屬

中、訴訟標的物移轉於第三人時，該判決效力是否及於第三人？第三人得

否透過第三人撤銷訴訟加以救濟？對此基本問題，臺大法研所已出現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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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見、97 台大 1、96 台大 1、92 台大 2、90 台大 2），應慎重注意(註 3)。 

二、政治大學： 

政大本年度之民事訴訟法考題有三（第一題為身分法，本文暫略不介紹）：

第二題以民法第 242 條代位訴訟之原因事實為基礎，惟考點主要涉及擬制

自認之認定與效力，以及當事人或訴訟代理人有無和解權限等問題。第三

題係以消費者保護事件為類型，針對消費者保護法第 50 條之訴訟性質以

及訴訟標的等作為考點；此考題之考點幾乎與 99 政大 3 之考題相似。第

四題則以公害事件為原因事實，主要針對摸索證明、事案解明協力義務等

證據法上之爭議作為考點。 

三、臺北大學： 

相較臺大與政大之考題，本次北大之考題則相對較為容易。第一題占五十

分，分作五小題，針對特定繼受人、爭點效與既判力、客觀預備訴之合併、

參加效力以及合一確定等基本概念加以說明。第二題以車禍之侵權行為事

件為原因事實，主要針對民事訴訟法上和解之效力為考點。第三題則為婚

姻事件，分別就財產請求之追加、違法取得證據，以及既判力客觀範圍擴

張等基本問題進行測驗。 

參、前瞻將來國家考試可能出現之重要爭點 

一、人事訴訟程序： 

(一)爭點說明 

無庸待言，人事訴訟程序於國家考試之重要性極高。舊制國家考試中，

幾乎每年至少均會有一題有關人事訴訟程序之考題，命題機率甚高；

縱然於新制國家考試（參見 99 預試民法與民事訴訟法 4），人事訴訟

程序之重要性依舊不減。有關人事訴訟程序所涉及之考點甚多，以婚

姻事件為例，諸如：婚姻事件與婚姻有關財產事件之訴之追加（民事

訴訟法第 572 條第 3 項）、附帶請求（民事訴訟法第 572 條之 1）、既

判力之主觀範圍與客觀範圍擴張（民事訴訟法第 573 條、第 582 條）、

一部上訴之效力（民事訴訟法第 582 條之 1）、處分權主義與辯論主

義之調和（民事訴訟法第 574 條、第 575 條、第 575 條之 1）、程序終

結（民事訴訟法第 580 條）。此等考點，近十年來之國家考試均曾出

現，同學只要將相關考題詳加複習與正確理解，即可充分掌握婚姻事

件等人事訴訟程序之章節。 

(二)相關考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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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司 4、95 司 4、94 律 4、94 司 4-1、91 台大 2、91 北大 4、89 司（一）

4、98 司 4。 

二、團體訴訟： 

(一)爭點說明 

「以公益為目的之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經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

可，於章程所定目的範圍內，得對侵害多數人利益之行為人，提起不

作為之訴。（第一項）前項許可及監督辦法，由司法院會同行政院定

之。（第二項）」民事訴訟法第 44 條之 3 定有明文。按公益社團或財

團法人，對侵害多數人利益之行為人，得以自己之名義提起不作為之

訴，學說上稱為團體（不作為）訴訟。此規定新增於民國 92 年，不僅

在學理上有其重要意義，在考試上極具考試價值。由於國家考試迄今

尚未正式出現團體訴訟之考題，同學得參考相關研究所考題加以練習。 

另外，「消費者保護團體對於同一之原因事件，致使眾多消費者受害

時，得受讓二十人以上消費者損害賠償請求權後，以自己名義，提起

訴訟。消費者得於言詞辯論終結前，終止讓與損害賠償請求權，並通

知法院。」消費者保護法第 50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按消保團體提起之

損害賠償訴訟，係基於消費者之「請求權讓與」，惟其究為「訴訟實施

權之授與」抑或是「實體權利之信託讓與」，在學說上有所爭議，發展

出訴訟擔當說和債權信託讓與說兩種見解。前者認為消費者保護法第

50 條第 1 項規定所稱「消費者損害賠償請求權」係指「訴訟實施權」

（而非實體法上請求權），其性質與同屬訴訟擔當之選定當事人無異，

惟究為意定訴訟擔當或法定訴訟擔當尚有爭議。後者則認為：消費者

保護法第 50 條第 1 項規定所稱「消費者損害賠償請求權」，並非「訴

訟實施權」讓與、亦非單純民法上之「債權讓與」，而係債權之「信

託讓與」；消保團體取得該損害賠償請求權後，自得以「自己名義」

行使「自己之債權」；消費者既已信託讓與該債權，則非實體法上權

利人；至於消費者與消保團體間存有信託之約定，故消保團體於實現

該債權後，尚須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50 條第 5 項之規定，將訴訟結果所

得之賠償，交付予消費者。有關於消費者保護法第 50 條之爭議，雖與

團體（不作為）訴訟不同；惟此問題於近年來又再度受學者關注，政

大更連續兩次出現相關命題，同學宜特別加以注意。 

(二)相關考題 



 

高點律師司法官班  http://www.license.com.tw/lawyer/ 
北市開封街一段 2 號 8 樓‧02-23115586(代表號)      4 

 

團體（不作為）訴訟：93 政大 1、99 政大 2-1；消費者保護法第 50 條：

99 政大 3、100 政大 3。 

三、扣押命令與收取命令： 

(一)爭點說明 

儘管強制執行法已非國家考試之科目，惟並非意味強制執行法不再重

要；尤其，強制執行法有諸多與民事訴訟法交錯之重要問題，自不宜

輕易忽略此部分之學習。近年來備受關注之部分，是有關以債務人對

第三債務人之權利作為強制執行標的，法院如依法核發扣押命令或收

取命令之效力與性質之爭議，更與民事訴訟法有極為密切之關係。就

此爭議，問題甚多，例如：執行債權人 Z 以終局判決之執行名義，以

執行債務人 X 對第三債務人 Y 之債權進行強制執行。倘若法院就 X 對

Y 之債權核發扣押命令時，X 或 Y 得否處分或清償該債權？於扣押命

令存續中，X 得否對 Y 針對該債權提起訴訟？Y 否認 X 對其有該債權

時，Z 應如何救濟？Z 得否對 Y 提起確認 X 對 Y 之債權存在之訴？又

假若 XY 訴訟與 ZY 訴訟先後同時繫屬，是否涉及民事訴訟法第 253

條重複起訴禁止之問題？XY 訴訟（或 ZY 訴訟）對於第三人 Z（或 X）

之關係為何？判決效力是否及於該第三人？猶有甚者，倘若法院所核

發之命令為收取命令，Y 否認 X 對其有該債權時，Z 應如何救濟？Z

得否對 Y 提起給付之訴？其訴訟性質為何？又前揭扣押命令之問題於

收取命令中是否有所不同？此等問題涉及諸多民事訴訟法之基本議

題，重要性與複雜性甚高，同學應加以關注之。 

(二)相關考題 

100 台大 2、96 台大 2。 

四、訴訟標的物於訴訟繫屬中移轉於第三人： 

(一)爭點說明 

對此問題，相信同學均不陌生。針對訴訟標的物於訴訟繫屬中移轉於

第三人，該判決效力是否及於第三人乙節，同學應熟記之重要實務見

解有二：1.最高法院 61 年台再字第 186 號判例：「民事訴訟法第四百

零一條第一項所謂繼受人，依本院三十三年上字第一五六七號判例意

旨，包括因法律行為而受讓訴訟標的之特定繼承人在內。而所謂訴訟

標的，係指為確定私權所主張或不認之法律關係，欲法院對之加以裁

判者而言。至法律關係，乃法律所定為權利主體之人，對於人或物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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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權利義務關係。惟所謂對人之關係與所謂對物之關係，則異其性

質。前者係指依實體法規定為權利主體之人，得請求特定人為特定行

為之權利義務關係，此種權利義務關係僅存在於特定之債權人與債務

人之間，倘以此項對人之關係為訴訟標的，必繼受該法律關係中之權

利或義務人始足當之，同法第二百五十四條第一項亦指此項特定繼受

人而言。後者則指依實體法規定為權利主體之人，基於物權，對於某

物得行使之權利關係而言，此種權利關係，具有對世效力與直接支配

物之效力，如離標的物，其權利失所依據，倘以此項對物之關係為訴

訟標的時，其所謂繼受人凡受讓標的物之人，均包括在內。本件訴訟

既本於買賣契約請求辦理所有權移轉登記，自係以對人之債權關係為

其訴訟標的，而訴外人某僅為受讓權利標的物之人，並未繼受該債權

關係中之權利或義務，原確定判決之效力，自不及於訴外人某。」2.

最高法院 96 年度台抗字第 47 號民事裁定：「又民事訴訟法第四百零

一條第一項所稱之繼受人，如其訴訟標的為具對世效力之物權關係

者，依法律行為受讓該訴訟標的物之人，雖應包括在內。惟該條項規

範之目的，並非在創設或變更實體法上規定之權義關係，有關程序法

上規定之「既判力之主觀範圍」本不能與土地法及民法有關實體法上

之重要權義關係規定相左，為確保交易安全，倘受讓該訴訟標的物之

第三人，係信賴不動產登記或善意取得動產者，因受土地法第四十三

條及民法第八百零一條、第八百八十六條、第九百四十八條規定之保

護，其「既判力之主觀範圍」，基於各該實體法上之規定，即例外不

及於該受讓訴訟標的物之善意第三人，否則幾與以既判力剝奪第三人

合法取得之權利無異，亦與民事訴訟保護私權之本旨相悖，此參酌德

國民事訴訟法第三百二十五條特於第二項規定其民法關於保護由無權

利人取得權利之規定準用之，以限制第一項所定既判力繼受人之主觀

範圍自明。」 

又觀察近年來考試之趨勢，除測驗判決效力是否擴張及於第三人者

外，更著重於如何兼顧第三人程序保障之議題，即第三人得否提起第

三人撤銷訴訟以資救濟？對此問題，學說已有深入討論與說明，可參

照：邱聯恭，口述民事訴訟法講義（三），2010 年筆記版，第 317-318

頁；許士宦，〈第三人訴訟參與與判決效主觀範圍（上）—以民事訴訟

上第三人之程序權保障為中心〉，《月旦法學雜誌》，第 178 期，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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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3 月，第 112-118 頁。 

(二)相關考題 

100 台大 4、97 台大 1、97 北大 1、96 台大 1、94 政大 2、92 台大 2、

90 台大 2。 

肆、結語 

經由以上之分析，我們可輕易發現考試的重點分布；以本年度為例，學者們除

非常關愛團體訴訟、消費者保護法第 50 條消保團體訴訟、共同訴訟等多數當

事人紛爭解決之爭點外，對於與強制執行法交錯之扣押命令、收取命令之爭

點，亦頗受學者青睞。 

本文受限於篇幅，僅能就較大之議題加以觀察說明；至於本文所未論及之部

分，並非不具考試價值，諸如：土地管轄、當事人能力與當事人適格、訴訟標

的理論及其四個試金石（訴之合併、訴之變更追加、重複起訴禁止，以及既判

力之客觀範圍）、逾時提出攻擊防禦方法之失權制裁、上訴審、保全程序等。 

另外，再觀察 99 預試民法與民事訴訟法之考題趨勢，前三題為民法、第四至

六題為民事訴訟法；其中，第五、六題更強調實體程序交錯，以爭點整理為核

心，同時分析實體法與程序法上之問題爭議。由是可知，爭點整理不單是實務

工作者所應具備之能力，已逐漸成為國家考試之重要議題。是以，同學在準備

上，仍應對爭點整理之基本概念有初步之理解。 

至於考前的民事訴訟法準備，建議同學可將近十年之國家考試題目，以及具有

參考價值之法研所考題列為複習對象。透過解題之方式，訓練自己分析實例之

能力，同時測驗自己對民事訴訟法及其實務與學說之理解程度，而就自己所不

足的部分加以充實，以將時間作最有效率之運用。 

最後，筆者擬以兩句話期勉各位同學，我們雖然無法完全掌握考試內容與結

果，但我們唯一能掌握的，是我們有無盡自己全力而無愧對自己的良心，共勉

之。 
 

「（雷昂‧雷格席歐斯）人類雖然是一個十分脆落的生物…但他們卻相當努力…也

因此，得以愈來愈強…」─鷹城冴貴，龍鬥球聯盟，尖端，1994 年 7 月初版，第 193

頁。 
 

「（亞蒙‧沙羅特）如果我…在現在這個時候沒有好好地盡力的話…那就失去站在

這個舞台的意義了…！」─鷹城冴貴，龍鬥球聯盟，尖端，1994 年 7 月初版，第 8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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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註 1：詳細說明，可參照梁台大民事訴訟法講義第二回第四章第三節。 

註 2：參見：邱聯恭，口述民事訴訟法講義（二），2010 年筆記版。又詳細說明，可

參照梁台大民事訴訟法講義第二回第六章第二節。 

註 3：詳細說明，可參照梁台大民事訴訟法講義第二回第四章第三節；梁台大民事

訴訟法考題補充 Q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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